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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使用注意須知 

1. 申請期間請依當學期公告日期受理。 

2. 已申請通過之學分學程，無法重覆申請。 

3. 依學分學程修讀辦法規定：學生自修業第二學期起，得申請修讀學分學程。 

 

二、線上核簽管理系統 

1-1. 登入畫面 

1. 於校務資訊系統登入：輸入帳號、密碼。 

 

2. 點選右邊列表－線上核簽管理系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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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進入系統，直接顯示個人待辦事項。 

 

 

 

 

1-2. 平台功能介紹 

 經辦事項： 

可查詢日期區間內使用者本人處理過的案件(包含填單、核簽)，瞭解表單

的進度，亦可通知處理者進行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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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學分學程 <修讀> 申請-操作說明 

1-1. 學生填寫學分學程修讀申請單 

1. 非開放時間，該功能無法使用，會出現提示訊息。 

 

 

 

2. 從 [流程作業] 中找到此項作業，並按下 [填單]。 

學生點選 查詢，利用上方的搜尋條件，找到欲選修的學程後，勾選再按下 確

定。 

 

 

 

 

 

3. 畫面會出現該學程名稱與課程喜好問卷調查；「課程喜好問卷調查」，可透過

右邊捲軸上下移動挑選，請務必勾選至少一門有興趣的課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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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待資料皆確認無誤後，按下 傳送。 

 

 

 

5. 電子表單待原系主任、學程召集人與教務處課務組核准後，即完成申請。如

下流程顯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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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2. 學分學程完成度查詢 

1. 從[流程作業]中找到 ”學程修讀申請”，按下 [完成度查詢]。  

從學程的下拉選單選擇欲查詢之項目，按下 查詢。 

 

 

 

2. 若點選 [學號]，學程規定課程科目以 條列 顯示，並出現成績分數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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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若點選 [完成率]，學程規定課程科目以 樹狀圖 顯示： 

 

 

 

 

 

四、學分學程 <放棄> 申請-操作說明 

1-1. 學生填寫學分學程放棄申請單 

1. 非開放時間，該功能無法使用，會出現提示訊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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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從[流程作業]中找到此項作業，並按下[填單]。 

學生於學程 下拉選單，點選欲放棄的學程，並填寫放棄原因 (為必填值)， 

確認資料無誤後再按下 傳送。 

 

 

 

 

 

3. 電子表單待學程召集人與教務處課務組核准後，即完成放棄申請。如下流程

顯示。 

 

 

 


